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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参加苏州市2014年度党员关爱
帮扶生活困难群众行动的通知
各党委、党工委：
为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，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苏州市今年将继续开展党员关爱帮扶生活困难群众行动。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就我校参加苏州市2014年度党员关爱基金集中募捐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募捐范围
全体教职工党员。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基础上鼓励广大师生参与。
二、捐赠途径
根据党组织隶属关系，采取各党委、党工委组织归集，集中汇入学校党费账户（账户名：中国共产党苏州大学委员会组织部党费专户；账号：325605000010149000938；开户行：交行苏大支行），学校再集中汇入苏州市党员关爱基金暨帮扶困难群众基金会账户。
三、活动安排
1、基金募集和发放工作。请各党委、党工委6月6日前将捐款情况统计表（附件）和解款单报送党委组织部（凌云楼1511室），联系人：刘慧，电话：67507257。党委组织部归集后汇入苏州市基金会账户。七一前夕，苏州市将本年度党员关爱基金一次性发放至生活困难群众手中。
2、组织开展“在职党员统一服务日”活动。“七一”前夕，各党委、党工委要组织党员深入基层，广泛开展“送温暖、献爱心”志愿服务活动，主动走访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生活困难。
四、活动要求
1、提高思想认识。持续深入开展党员关爱帮扶生活困难群众活动，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，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举措；也是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彰显党的先进性的有效方式。各党委、党工委要充分认识当前持续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统一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，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，积极投身关爱帮扶行动。
2、深入宣传发动。要积极稳妥地做好思想发动和宣传解释工作，切实把关爱行动内化为党员的自觉行动。要深入挖掘和宣传活动中涌现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，努力形成领导干部率先垂范、党员干部踊跃参加、广大党员和师生员工积极参与的浓厚氛围。
3、规范组织实施。各党委、党工委要按照“现金不隔夜，账目专人管”的要求，对每一笔捐款登记造册，并及时公示，大额现金要及时解缴银行账户，确保资金安全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苏州大学2014年度党员关爱基金募集情况统计表》 （请在党委组织部网站“表格下载”栏下载使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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